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翁雅純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42
傳真：(02)29690187
電子信箱：AG471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碧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1167891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7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V8WQEH）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1年8月底九大分區國中輟學人數相關報表，請

貴校落實中輟防治，輔導學生穩定就學，以維護其就學權

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111學年度關懷中輟生工作計畫與111年8月29日

新北教特字第1111622550號函(諒達)辦理。

二、因各校註冊組將於111年9月8日前完成中輟系統上學生總數

填報，故111年8月中輟統計尚無中輟率之計算。

三、中輟首輟生是以學年度進行定義與審視，非以中輟生個人

就學歷程來計算，111學年度8月中輟首輟生名單為系統上

尚輟名單；尚有中輟生之學校可請所屬輔諮中心三師督導

協助提供校方有效策略之諮詢服務。

四、請各校積極預防中輟首輟之發生，請務必落實「新北校園

通APP」之「上課YO」點名系統，確實掌握學生出缺席名

單；若有學生出現未請假未到校之情況，建議第1至3天追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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蹤作業依據新北市友善校園國民中學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

標準作業流程手冊(輔導篇，108年8月)之「辦理中輟學生

追蹤及復學安置作業流程」，進行電話聯繫與家訪。

五、請貴校註冊組針對新生應入學未入學之列管個案，確實掌

握個案狀況並將追蹤紀錄登錄於「國中小學學生資源網

2.0」(每月至少登錄1筆資料，包含家訪、電訪等方式)；

若個案行蹤不明或追蹤未果，請依據「國民小學與國民中

學未入學或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」進行中輟

通報。

六、經109年度第2次強迫入學委員會暨中途輟學學生督導會報

決議，學校需執行首輟學生聯合家訪勸導入學，學生中輟

後，請區公所及當地警察局派員，至少1次進行三方聯合家

訪，勸導中輟生復學，學校得視情況邀請其他相關單位共

同輔導，並在家訪中與家長、學生共同討論中輟原因和復

學方法。

七、結合個案輔導機制，規劃辦理適性多元之高關懷課程；另

若學生出席不穩時，即可適時適度安排高關懷課程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(除 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外)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室、新北市各區公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(均

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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